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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叶县税务局关于印发 @"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

现将《国家税务总局叶县税务局"双随机、一公开"工

作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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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叶县税务局"双随机、一公开"
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税收行政执法行为，我局严格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市、县工作部署相

关要求，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双随机、一公开"，是指我

局在依法实施税务检查时，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

法检查人员，及时向社会公开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的监管方

式。

第三条 我局的"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应遵循以下原

则:

依法实施。严格执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范

执法行为，确保税务检查随机抽查工作依法顺利进行。

公正高效。坚持规范公正大明执法，对不同类型税务检

查对象分别采取适当的随机抽查方法，注重公平，兼顾效率，

减轻纳税人负担，优化市场环境。

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运行执法权力，公开税务检查随机

抽查职责、程序、事项、结果等，强化社会监督，切实做到

确职限权，尽责担当。

稳步推进。充分利用相关信息数据，立足税源分布结构、

检查资源配置竿实际情况，分步实施，有序推进，务求实效。

第四条 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并向社会公布。随机



抽查事项清单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修订情况和工作实际进行

动态调整。

第五条 随机抽查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税务部门规章相关规定。

第六条 税务检查随机抽查主体是主管税务机关，负责

实施辖区内税务检查随机抽查工作。

第七条 随机抽查对象和内容是依法检查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以下统称为税务检查对象)纳税

情况。所有检查对象，除线索明显涉嫌偷逃骗抗税和虚开发

票等税收违法行为直接立案查处的外，均须从税务检查对象

名录库中随机抽取。

第八条 随机抽查分为定向抽查和不定向抽查。定向抽

查是指按照定向抽查指标(税务检查对象类型、行业、性质、

隶属关系、组织架构、经营规模、收入规模、纳税数额、成

"本利润率、税负率、地理区域、税收风险等级、纳税信用级

别等)为特定条件，通过摇号等方式，随机抽取确定待查对

象名单，对其纳税等情况进行检查。不定向抽查是指不设定

条件，通过摇号等方式，随机抽取确定待查对象名单，对其

纳税等情况进行检查。定向抽查与不定向抽查要结合应用，

兼施并举，确保检查执法效能。

第九条 对随机抽查对象，税务部门可以直接检查，也

可以要求其先行自查，再实施重点检查，或自查与重点检查

同时进行。对自查如实报告税收违法行为，主动配合税务部

门检查，主动补缴税款和缴纳滞纳金的，依法从轻、减轻或



不予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十条 随机抽查比例和频次要合理适度，切合实际，

以不影响公正与效率为前提，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

工作力度，又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

第十一条 实施抽查的执法检查人员，通过摇号方式，

从税务检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

应根据抽查内容，结合其专长进行选派。在一定周期内对同

一抽查对象不得由同一执法检查人员实施检查。对同一抽查

对象实施检查，选派执法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执法检查

人员与抽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依法回避。

第十二条建立"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按照法律法

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日常监督管理需要，制定"双随机"抽

查事项清单，明确抽查依据、抽查主体、抽查内容和抽查方

式等，报相关部门备案，并将相关内容按照规定及时向社会

公布。

建立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

建立税务检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以税收执法资格证为

基础，建立税务检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第十三条对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税务检查执法检查

人员名录库实行动态管理，及时录入、更新相关信息，确保

检查对象齐全、检查人员合格、检查事项合法。

第十四条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执法检查人

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遵守工作纪律，依法保

密。


